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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01117-9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 

上訴願人因土地登記更正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0 年 8 月 16 日新登

駁字第 000052 號土地登記駁回通知書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於 100 年 7 月 15 日檢具登記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申請辦理更     

正（1）重測前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0、73、74、75、

75-3 地號土地面積（2）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

等四筆土地共有人名冊（3）同段 32、35、36-3、45、46-1、60、

60-1、62、65、67-3、67-8、67-10、67-15、69-2、70、71-2、72

、73、75-1、75-7、78、91-1 地號等 22 筆土地共有人名冊（4）

同段69-2地號面積（原處分機關收件字號：新湖字第062370、62380

、62390、62400 號共 4件），並於 100 年 7月 25 日行文原處分機

關提出補充說明。原處分機關經審核該登記申請於法不合，以 100

年8月16日新登駁字第000052號駁回通知書駁回前開更正之申請

。訴願人對其駁回通知書仍表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以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0、73、74、75、75-3

地號等 5筆土地面積係依據日據時期土地台帳登記資料修正，又

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於 38 年間申辦土地總登

記，該登記有違土地台帳登載，應予更正。本件係更正 38 年總登

記之瑕疵，與原處分機關駁回通知書說明二：「本案 2/4 件申請更

正重測前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所

有權人共有人名冊，…，實乃塗銷現存之權利登記，有違更正登

記之同一性原則，與前揭登更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不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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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應登記。」所指有別。又上開 75-10 地號等 4筆土地登記名

義人○○○等 6人均已出售所持有之同段 69-2 地號等 81 筆土地

之持分予○○○等 4人，故○○○等 6人已與上開土地無任何法

律關係。○○○等 6人於 38 年 6月 2 日辦理總登記時違反土地法

第 51 條第 1項規定：「土地總登記，由土地所有權人於登記期限

內，檢同證明文件聲請之，如係土地他項權利之登記，應由權利

人及義務人共同聲請。」○○○等人既已出售 81 筆土地全數共有

持分，實無可能檢同真實證明文件，又地政機關已有土地所有權

人移轉登記，如何核准總登記而不違法，該登記應不受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之保護，應予以更正。 

（二）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32 地號等 22 筆土地於 42 年間

因拍賣移轉部份持分登記為○○○等所有，惟○○○於該 22 筆地

號上所設定抵押權所載利息逾法令規定上限，對於超過限制部分

之利息並無請求權，則僅需拍賣其中數筆土地即足以支付其抵押

權法定本金與利息，故該法院強制執行拍賣與地政機關所為所有

權移轉登記均屬違法，又○○○承受前開系爭地段 32 地號等 22

筆土地係屬農地，則依 64 年修正生效之土地法第 30 條規定：「

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承受後能自耕者為限，並不

得移轉為共有。」依當時規定，應由申請人○○○檢具故其「自

耕保證書」或「自耕證明書」憑以辦理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惟

○○○之戶籍謄本所載職業為商，至民國 61 年 2月 29 日死亡未

曾從事農業，登記機關應禁止其承受之後所有權移轉登記，是故

42 年○○○之所有權移轉應予更正。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9 號解釋釋文：「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

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乃土地法第 30 條第 1項前段所明定。申請

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者，依土也登記規則第 82 條第 1項第 1款前

段規定，應提出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登記機關既應就所提自

耕能力證明書為形式上的審查，則其於登記完畢後，經該管鄉 (

鎮、市、區) 公所查明承受人不具備自耕能力而撤銷該自耕能力

證明書時，其原先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據「具有自耕能力」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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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失所附麗，原登記機關自得撤銷前此准予登記之處分，逕行

塗銷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準此，○○○無論承受農地當時或之

後，皆有證據證明其職業非農，從而，其於拍賣取得法院所出之

農地權利移轉證書，既已失所附麗，原處分機關自得撤銷前此准

予登記之處分，逕行塗銷其及其繼承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系爭地段 69-2 地號為原處分機關所於 62 年間辦理標示變更登記

，面積由 2.8041 公頃更改為 0.2804 公頃，是項更改係依據「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 60 年度更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判決書及鑑定圖

為基礎所作出之處分，但該訴訟至 64 年間始判決確定並完成登記

，故前開標示變更登記應與該判決無關，則該更改處分於法無據

應予更正云云。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程序部分： 

    1.按訴願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

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同條第 2項規定：「利害關

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

公告期滿後，已逾 3年者，不得提起。」同法第 77 條第 7款規定

：「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七、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2.本案訴願人主張如下： 

    （1）更正重測前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0、73、74、75

、75-3 地號土地面積。（2）更正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等 4筆土地共有人名冊。（3）更正同段 32、35、36-3、45、

46-1、60、61-1、62、65、67-3、67-8、67-10、67-15、69-2、

70、71-2、72、73、75-1、75-7、78、91-1 地號等 22 筆土地共

有人名冊。（4）更正同段 69-2 地號面積。 

   3.經查訴願人於 99 年第 991210-4 號訴願案（以下簡稱 99 年訴願案

）之主張略以：（1）撤銷重測前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69-2 地

號於 62 年間標示登記。（2）撤銷同段 69-2 等地號 42 年拍賣登記

。（3）更正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總登記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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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有人名冊。 

  4.前開 99 年訴願案主張第(3)點，訴願人以系爭地段 70、73、74、75

、75-3 地號於辦理土地總登記時面積為登記機關更改，其減少面

積則以新登記土地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登記為

○○○等人所共有，故請求更正上開 75-10 地號等四筆土地之登記

名義人為訴願人吳君等人共有。其所請求更正登記事項及理由顯與

本案主張第(1)、(2)點相同。 

  5.前開 99年訴願案主張第(2)點以系爭地段 69-2等地號於 42年間之

拍賣登記權利人○○○非屬自耕農，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應屬無效，

請求塗銷該移轉登記。是項請求亦與本案主張第(3)點相同。 

  6.前開 99 年訴願案主張第(1)點以原處分機關（原竹北地政事務所，

以下相同）於 62 年辦理系爭地段 69-2 地號標示變更登記係屬違法

，請求更正該地號面積。是項請求亦與本案主張第(4)點相同。 

  7.次查訴願人所提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00348號行政訴

訟案件，是案訴之聲明節錄如下：（1）撤銷前開 99 年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2）撤銷系爭地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等

4筆土地於 38 年土地總登記使用之所有權部共有人名冊，改用同

年 6月同段 69-2 地號之所有權部共有人名冊。（3）撤銷系爭地段

32 地號等土地於 42 年強制執行處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由上開行政訴訟案件起訴狀及判決內容觀之，其訴之聲明及理由與

本訴願案之主張並無二致，顯係屬同一事件。又依判決內容上開請

求皆逾訴願法第 14 條規定之法定期間，其訴願為不合法，爰以判

決予以駁回其訴。 

  8.綜上所陳，本訴願案與前開 99 年第 991210-4 號訴願案暨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00348 號行政訴訟顯係同一事件，由前開

訴願及訴訟相關文件觀之甚明。又本案訴願書第 5頁附件 12 以「

其餘引用訴願一、二證物及相關訴訟文件」，顯見訴願人乃欲就業

經訴願決定暨判決確定之同一事件復行提起訴願。該事件既經訴願

暨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審認其訴願於法不合，分別做成不受理

及判決駁回之決定在案，則訴願人復就同一事件提出更正登記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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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並續以不服本所駁回該登記申請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不無規

避訴願法第 14 條第 1、2項及同法第 77 條第 2款、第 7款規定之

嫌。本件訴願於程序上於法顯有未合，敬請察核予以不受理。 

（二）實體部分： 

  1.按土地法第 69 條前段：「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

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

不得更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

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

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申請

更正登記，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有違登記之同一性，應不予受理。」、

同規定第 7點：「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

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

判，以資解決。」、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2款：「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

記之申請：…二依法不應登記者。…」，合先敘明。 

  2.卷查本案訴願人以 100年收件第 62370號至 62400號共計四件土地

登記申請書申請更正登記內容及駁回理由如下： 

  （1）申請更正系爭地段 70、73、74、75、75-3 地號土地面積：經查

該五筆地號業經辦理土地總登記並登畢在案，其權利即告確定

，且查無登記錯誤或遺漏情事，則其申請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

不合，依法不應登記。 

  （2）申請更正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等 4筆土地共

有人名冊：本件申請更正共有人名冊，實際上即為塗銷登記名

義人之權利另行登記為他人所有，該更正前後權利主體即屬不

一致，且亦查無登記名義人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或漏未登

記之情事，非屬登記錯誤或遺漏，其申請與土地法第 69 條及更

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未符，依法不應登記。 

  （3）申請更正同段 32、35、36-3、45、46-1、60、61-1、62、65、

67-3、67-8、67-10、67-15、69-2、70、71-2、72、7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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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78、91-1 地號等 22 筆土地共有人名冊：本件訴願人申

請更正共有人名冊，實際乃欲塗銷登記名義人○○○之所有權

登記。經查該登記係屬法院因拍賣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訴願人之主張係對於法院強制執行拍賣之內容暨該登記是否適

法有所爭執，非認有土地登記規則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

，且更正前後權利主體亦不一致，與土地法第 69 條及更正登記

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未符，依法不應登記。 

  （4）申請更正同段 69-2 地號面積：本件訴願人以本所 62 年間逕自

更改系爭地段 69-2 地號面積，該標示變更登記係屬違法為由申

請更正登記。經查該標示變更登記之原登記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因逾保存年限業已依規銷燬，另經調閱相關圖資所載面積與登

記簿所載相符，該地號於 62 年之登記既查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

情事，則其申請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未符，依法不應登記。 

（三）按 35 年 4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 62 條第 1項規定：「聲請

登記之土地權利，公告期滿無異議，或經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者

，應即為確定登記，發給權利人以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又「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為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所明定，參照該條立法理由略以：「

…為貫徹登記之效力，此項推定力，應依法定程序塗銷登記，始得

推翻。…」。土地登記規則第 7條：「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

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

登記。」。又最高行政法院判例 48 年判字第 72 號要旨：「…更正登

記制度之目的，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及遺漏，使地政機關依法而為

詳實正確之登記，殊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由地政

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而依土地法 69 條規定聲請更正登記，

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最高行政法院判例 49 年判字第

20 號要旨：「…縱令發見原登記原因有瑕疵，亦無從依職權自為塗

銷登記」、內政部 70 年 4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7330 號函第 1點：「

一、日據時代之土地台帳，無登記之效力。…」，合先敘明。 

    本案訴願人以系爭地段 70、73、74、75、75-3 地號等 5 筆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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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暨同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於 38 年間申辦之土地

總登記有違土地台帳之登載，應予更正登記；惟日據時期之土地台

帳係為主管地租機關為租稅目的所設，其功能係作為查對地租之參

考，並無權利登記之法律效力，此由前開內政部 70 年台內地字第

17330 號函釋觀之甚明。訴願人以經法定程序完成之登記有違土地

台帳之登載，主張該登記係屬錯誤而應予更正登記，顯係對於相關

規定有所誤解，其主張顯無理由。 

    復按前開規定，土地權利既經完成總登記之法定程序並登載於土地

登記簿，則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訴願人主張對該權利有

所爭執自應循司法途徑解決，於取得法院判決塗銷確定後，據以辦

理塗銷登記。訴願人主張系爭地段 75-10、75-11、75-12、75-13

辦理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等人之權利持分均已出售，其申請

辦理總登記於法不合，應予以更正登記。其主張顯係對於登記名義

人○○○等人所登記之權利關係有所爭執，而非登載事項有土地登

記規則第 13 條之登記錯誤或遺漏情事，則其請求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不符，自難認其主張為有理由。 

（四） 訴願人以 42 年間法院辦理系爭地段 32 地號等 22 筆土地之強制

執行拍賣與法不合，又權利人○○○承受該土地與 64 年修正前土

地法第 30 條規定有違，請求更正登記以塗銷該所有權移轉登記。

其主張顯係對於該強制執行之內容有所爭執，而非主張所登記之事

項有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顯與土地

法第 69 條規定不符。按前開規定，其主張顯無理由。 

    復按「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項」於 65 年訂定，42

年間該拍賣登記權利人有無檢附自耕能力之相關文件，又是否非屬

當時土地法第 30 條所稱「承受後能自耕者」無從查考。參照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581 號解釋文，亦採實質上具有自任耕作能力者得

承受或收回耕地，方符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及第 15 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登記機關既依據法院之審認以辦理該所有權移轉

登記，則訴願人以該承受人○○○戶籍謄本所載職業為商等理由，

主觀臆測其無自耕能力，進而推論該拍賣移轉登記無檢附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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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係屬違法而應辦理更正登記，其主張顯無理由。 

（五）訴願人以系爭地段 69-2 地號為原處分機關於 62 年間逕自更改面

積，該登記係屬違法應予更正，惟訴願人之主張顯係片面臆測，並

未能說明該登記何以違法或該登記內容與原因證明文件有所不符

或遺漏。本所經查 60 年間系爭 69-2 地號辦理判決共有物分割，是

案法院所製作之鑑定書圖載明「實際面積：0.2804 公頃計算」，可

為系爭地號實際面積之佐證。訴願人主張「該登記係依據上開判決

共有物分割事件之判決書及鑑定圖所為之處分，該訴訟事件至 64

年間始判決確定並完成登記，故前開系爭地號於 62 年間之面積登

記與該判決無關」云云，仍與該登記何以應依法辦理更正登記無涉

，其主張顯係無理由。復以訴願人既為該判決共有物分割事件之當

事人，顯見訴願人於其時即知該情事，卻俟登記機關於登記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逾保存年限依規銷燬後，始對該地號登記面積提出疑義

及更正登記之申請，顯有悖於常理。故訴願人就系爭 69-2 地號申

請更正登記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不符，其主張顯無理由。 

（六）綜上所陳，本件訴願程序部份於法未合，實體部份亦顯無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檢附原卷乙宗，敬請察核予駁回

。 

    理    由 

一、按「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 

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

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及

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

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申請

更正登記，如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有違登記之同一性，應不予受理。」、「

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

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

土地法第 69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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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第 7點訂有明文。 

二、次按「土地登記完畢後，利害關係人發見登記錯誤時，固得依土地

法第 69 條之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更正。但

此種登記錯誤之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若登記

人以外之人，對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

審判，以資解決，殊非可依上述規定，聲請更正登記，以變更原登

記所示之法律關係。原告主張本件土地應由本件各原告繼承而公同

共有，其登記為黃某等二人自臺灣省日據時期即共同繼承，係屬錯

誤，顯係就登記所示之私法關係，有所爭執。自應依民事訴訟程序

，訴請法院審判，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之規定而為更正登記之聲

請，以改變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而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

登記機關發見登記有錯誤時，除於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之前提下

，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後更正

外，依現行法令，縱令發見原登記原因有瑕疵，亦無從依職權自為

塗銷登記。至繼續登記，更應由權利人聲請為之，無由登記機關命

令登記之理。」最高行政法院 48 年判字第 72 號判例、49 年判字

第 20 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經查訴願人主張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0、73、74、75

、75-3 地號等 5筆土地面積登記有違土地台帳之記載，38 年土地

登記簿登記有誤，應予更正一節。按「一、日據時代之土地台帳，

無登記之效力。二、土地台帳為日本政府徵地租 (賦稅) 之冊籍，

為地稅管理機關所保管。三、日據時代不動產之登記，以土地登記

簿為準，依照日本民法第 176 條及 177 條之規定，不動產物權之設

定、移轉，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一致，即發生效力，惟非經登記，不

得對抗第三人。」內政部 70 年台內地字第 17330 號函釋示在案，

故土地台帳之效力應僅止於日據時代日本政府為徵收地租所為之

冊籍，並無土地登記簿之效力，關於日據時代之不動產登記，應以

土地登記簿為準；又訴願人主張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75-10、75-11、75-12、75-13 地號 4筆土地依據土地台帳記載土

地權利者為祭祀公業○○○，並非無主土地，38 年間辦理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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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登記有誤一節，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

有此權利。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

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民法第 759 條之 1定有明文，故土地權利既經完成總登記之法定

程序並登載於土地登記簿，則推定登記權利人有其權利，訴願人主

張對該權利有所爭執自應循司法程序解決。土地登記完畢後，利害

關係人發現登記錯誤時，固得依據土地法第 69 條請求更正，惟此

種登記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原則。所謂不妨害原登

記之同一性，亦即更正後與原登記者是否為同一土地或建物、同一

權利種類及同一登記權利人。本案訴願人主張顯係對於登記名義人

○○○等人之權利有所爭執，其所請與土地法第 69 條之規定不符

，依據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6點、第 7點所定，更正登記以不

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

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訴願人之主張顯

無理由。 

四、又查訴願人主張 42 年法院就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32 地號等 22 筆土

地之強制執行拍賣與法不合，第三人○○○不具自耕能力，與 64

年 7 月 24 日修正生效之土地法要件不合，請求更正所有權移轉登

記一節，依據土地法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

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訴願

人所指係對於 64 年間拍賣程序有所爭執，應依強制執行法相關規

定辦理，與土地法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定有別，訴願人主張以更正

方式為之，顯有違誤。 

五、末查訴願人主張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松柏林小段 69-2 地號為原處

分機關於 62 年間逕自更改面積由 2.8041 公頃為 0.2804 公頃，該登

記係屬違法應予更正一節，原處分機關係依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60

年度更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所為之登記，其土地面積亦依據前開判決

鑑定圖所載，原處分機關所為土地登記與上述判決所附土地目錄相

符，其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並未不相符，應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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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定「登記錯誤」、「遺漏」有別。訴願人既

主張原處分機關登記錯誤，應予更正，係對於新竹縣新豐鄉大眉段

松柏林小段 69-2 地號土地面積有所爭執，則其應依更正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 6點及第 7點所定，循司法程序解決，訴願人主張依更正

登記方式為之，顯無理由。按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

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審酌，併此敘明。 

六、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